
化學武器化學武器化學武器化學武器 ((((公約公約公約公約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當局對㆓零零㆔年㆒月㆓十㆒日當局對㆓零零㆔年㆒月㆓十㆒日當局對㆓零零㆔年㆒月㆓十㆒日當局對㆓零零㆔年㆒月㆓十㆒日

法案委員會第八次會議㆖提出的意見／問題法案委員會第八次會議㆖提出的意見／問題法案委員會第八次會議㆖提出的意見／問題法案委員會第八次會議㆖提出的意見／問題

所作的回應所作的回應所作的回應所作的回應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15151515、、、、 16161616、、、、 21212121、、、、 22222222 及及及及 23232323 條條條條

(A) “檢取 ”、 “扣留 ”及 “沒收 ”的權力

第 15 條賦權海關關長 (關長 )，如他合理㆞懷疑有根

據第 16 條可予檢取的物品，以 書面授權海關 ㆟員或獲授

權㆟員進入和搜查任何處所或㆞方，以及扣留 和搜查任何

船隻。第 16 條賦權海關㆟員或獲授權㆟員檢取物品 (他合

理㆞懷疑是㆒項已犯罪行所涉及的物品或他合 理㆞懷疑是

或含有犯該罪行的證據的物品 )、 船隻及車輛 (如 他 合理㆞

懷 疑 該 船 隻 或 車 輛 與 犯 某 項 罪 行 有 關 )， 並要 求 以 可 見 可

讀 的 形 式 出 示 載 於 電 腦 內 的 資 料 (如 他合 理 ㆞ 懷 疑 該 等 資

料關乎㆒項已犯或可能犯的罪行 )。第 21 條 賦 權關長沒收

在與某項罪行有關連的情況㆘被檢取的物品， 不論是否有

㆟就該項罪行被定罪；在與某項罪行有關連的 情況㆘使用

或屬該項罪行的標的的船隻和車輛；以及在可 予沒收的物

品 (化學武器除外 )、船隻和車 輛被檢取後 30 ㆝ 內 ，將該

等物品 (化學武 器除外 )、船隻和車輛歸還擁有 ㆟或其指定

代 理 ㆟ 。 此 外 ， 該 項 條 文 規 定 關 長 須 在 檢 取 當 日 起 計 30

㆝內，向檢取時並不在場的相關擁有㆟或其代 理㆟送達檢

取通知書；該項條文亦訂明為相關擁有㆟或其 指定代理㆟

設 立 的 ㆖ 訴 渠 道 。 第 22 條 訂 明 如 何 就 沒 收 申 請 作 出 裁

定。第 23 條賦權法庭在聆訊沒 收申請的日期 前，發還被

檢取的船隻或車輛。附件 IIII 以表列方式，綜述現時建議關

長可在 哪些情 況㆘行 使 “檢 取 ”和 “沒 收 ”的 權力以及相關 程
序。

2. 議 員 不 反 對 賦 權 關 長 檢 取 、 扣 留 及 沒 收 物 品 、 船 隻

及車輛，但議員認為，“檢取”、“扣留”及 “沒收”是

㆔個不同的概念，條例草案應列明㆖述權力的 依據，以保

障執法當局以及被檢取物品、船隻及車輛的擁 有㆟兩者的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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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 方 律 師 表 示 ， “ 檢 取 ” 權 力 已 包 含 “ 扣 留 ” 權

力，即檢取某物件的事實涉及扣留該物件。如 檢取及扣留

某物件的作為均須符合同㆒套規定和條件，則 沒有必要純

粹為分開列明這兩項權力而在條例草案重複有 關規定及條

件。因此，我們認為有關權力的依據已列明， 故無須在條

例草案分開列明檢取與扣留的權力。

(B) 扣留被檢取物品的時限

4. 此 外 ， 議 員 認 為 ， 條 例 草 案 應 列 明 扣 留 被 檢 取 物 品

的時限。

5. 我們應議員的建議，查閱《卡 拉 OK 場 所條例》 (第

573 章 )和其他相關的條例。《卡拉 OK 場所條例》第 14(4)

條訂明，凡任何物件根據第 (3)款自有關卡拉 OK 場所的經
營者或某㆟處檢取及帶走，而在檢取及帶走之日後 6 個月
內，並無就與該物件有關的嫌疑罪行提出檢控 ，則有關的
獲授權公職㆟員或警務處處長或獲授權警務㆟ 員須將或安
排將該物件歸還該經營者或該㆟ (視 屬何情況而定 )。 《 裁
判官條例》第 26 條列明， 凡成 文法則對罪行 （可公訴罪
行除外）並無規定作出申訴或提出告發的時效 ，則申訴或
告發須分別於其所涉事項發生後 計的 6 個月內作出或提
出。

6. 《卡拉 OK 場所條例》第 14(4)條與該條例的第 4(1)

條 1相 關 ， 而 第 4(1)條所 指 的 是 簡 易 程 序 罪 行 。 根 據 《 裁

判官條例》第 26 條，有關罪行 的提起刑事法 律程序的時

間限制為 6 個月。因此，要求獲權公職㆟員或其他相關㆟

士須在檢取之日後 6 個月內把有關物件歸還卡拉 OK 場所

經營者是合理和可行的。

7. 不過，與條例草案第 15、 16、 21、 22 和 23 條相關

的第 29(1)條 2所指是公訴罪行，而有關的提起刑事法律程

                                                

1 《 卡 拉 O K 場 所 條 例 》 第 4 ( 1 )條 訂 明 任 何 ㆟ 在 任 何 時 候 經 營 、 料
理 、 管 理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控 制 不 符 合 第 ( 2 )款 所 指 明 的 條 件 的 卡 拉 O K
場 所 ， 即 屬 犯 罪 。

2 條 例 草 案 第 2 9 ( 1 )條 訂 明 ， 任 何 ㆟ 違 反 第 5 條 ， 即 屬 犯 罪 ， ㆒ 經 循
公 訴 程 序 定 罪 ， 可 處 終 身 監 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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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是不設時間限制。鑑於條例草案所訂罪行的 性質及嚴重

程度，在搜集證據，以證明案件屬實或證實某 項指稱，以

至令調查及檢控工作需要較長時間完成。就歸 還所有被檢

取 物 品 訂 定 明 確 的 時 限 會 對 完 成 調 查 產 生 設 定 時 限 的 效

果。而此舉可能會不必要㆞危及關長的調查能力。

8. 然而，實際㆖關長會在當局 就案件的訴 訟 /檢 控 程序

完結後，或如不檢控，則在案件完結後，把不 予沒收的被

檢 取 物 品 歸 還 擁 有 ㆟ 或 其 指 定 代 理 ㆟ 。 為 釋 除 議 員 的 疑

慮，同時又確保關長的執法能力不致削弱，我 們預備提出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實施有關規定―― 在不予沒收

的被檢取物品不再需要用於根據條例草案或任 何其他法律

規定而進行的任何刑事訴訟程序或調查工作時 ，關長須把

該等物件歸還物品的擁有㆟或其指定代理㆟。

(C) 檢取通知書

9. 鑑 於 議 員 對 保 障 被 檢 取 物 品 、 船 隻 和 車 輛 的 擁 有 ㆟

的權益表示關注，我們同意修訂條例草案的相 關條文，以

實施以㆘安排。

(i) 關 長 會 在 檢 取 物 品 、 船 隻 或 車 輛 當 日 起 計 30

㆝ 內 ， 向 相 關 擁 有 ㆟ 或 其 指 定 代 理 ㆟ 發 出 “檢
取通知書 ”，不論檢取時他們是否在場；及

(ii) 關長會 在 “檢 取 通知書 ”告知 相 關擁有 ㆟或其 指
定代理㆟檢取 物品、船隻或車輛的理由，以及

為何該等物品 、船隻或車輛可予沒收。擁有㆟

可在通知書發 出日期 起計 30 ㆝ 內，就沒收 的

意圖提出反對。

10. 除 ㆖ 述 外 ， 當 檢 取 物 品 、 船 隻 或 車 輛 時 ， 而 相 關 擁

有㆟或該擁㆟的僱員或代理㆟是在場，關長會 當場向他們

發 出 收 據 ， 以 作 簽 收 有 關 的 被 檢 取 物 件 。 收 據 ㆖ 會 有 說

明，通知相關 擁有㆟或其指定代理㆟，海關會在檢取當 日

起計 30 ㆝內， 發出 "檢取通知書 "， 列 出所有可予沒收的

被檢取物品。未被列於 "檢取通知書 "內 的被檢取物品，可

能需要被扣留㆒段較長的時間，以便進行執法 工作。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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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品 會 在 當 局 就 案 件 的 訴 訟 /檢 控 程 序 完 結 後 ， 或 如 不 檢

控，則在案件完結後，歸還擁有㆟或其指定代理㆟。

11. 第 21(7)條訂明，任何可予沒收的物品、船隻或車輛

的擁有㆟或其指定代理㆟，或在檢取時管有該 物品、船隻

或車輛的㆟，或對該物品、船隻或車輛具有法 律㆖或衡平

法㆖的權益的㆟，可在檢取當 日起計 30 ㆝ 內 ，向關長發

出書面通知， 就該物品、船隻或車輛並非可予沒收而提 出

申索。這項安排其實是根據條例草案設立的㆖ 訴渠道，讓

相關擁有㆟可以反對關長沒收被檢取物品、船 隻或車輛的

意圖。就如我們在第 9(i)段所述，不論相關擁有㆟或其指

定代理㆟在檢取時是否在場，關長會向他們發 出“檢取通

知書”。因此，該等㆟士將會有較長的期限向 關長提出申

索 (即在“檢取通知書”發出日期起計 30 ㆝內，而非檢取

當日起計 30 ㆝內 )。為此，我們會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正案，以便修訂第 21(7)條。

(D) 在 聆 訊 沒 收 申 請 前 ， 將 款 項 繳 存 法 院 ， 以 便 法 庭 發
還船隻或車輛

12. 第 23 條訂明，在聆訊沒收申請前，法庭可於㆒筆作

為保證金而金額不低於被檢取船隻或車輛的價 值的款項繳

存法院後，發還該船隻或車輛。我方律師表示 ，這個做法

並 不 罕 見 ， 多 項 條 例 ， 例 如 《 版 權 條 例 》 (第 528 章 第

138(8)及 265(8)條 )、 《 商 品 說 明 條 例 》 (第 362 章 第

30D(8)條 )及 《 應 課 稅 品 條 例 》 (第 109 章 第 48B(1)及

52(1)f 條 )訂 有 類 似 條 文 。 以 ㆖ 條 例 的 有 關 摘 錄 見 附 件

IIIIIIII。鑑於㆖述 法律意見，以及條例草案所訂罪 行的性質及

嚴重程度，我們認為，在聆訊沒收申請前，擁 有㆟為取回

被 檢 取 船 隻 或 車 輛 而 繳 存 法 院 的 保 證 金 最 低 款 額 不 宜 降

低，因為此舉會削弱條例草案所起的阻嚇作用。

工商及科技局

㆓零零㆔年㆔月



化學武器化學武器化學武器化學武器 ((((公約公約公約公約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海關關長海關關長海關關長海關關長 ((((關長關長關長關長 ))))

行使行使行使行使 “檢取檢取檢取檢取 ”、、、、 “扣留扣留扣留扣留 ”及及及及 “沒收沒收沒收沒收 ”權力的程序權力的程序權力的程序權力的程序

進入和搜查的權力進入和搜查的權力進入和搜查的權力進入和搜查的權力

!  如 關 長 可 以 書 面 授 權 海 關 ㆟ 員 或 獲 授 權 ㆟ 員 進 入 和 搜 查

任何處所或㆞方，如他合理㆞相信除非海關㆟員或獲授權

㆟員立即進入和搜查該處所或㆞方，否則根據第 16 條可

予檢取的任何物品相當可能會被移離該處所或㆞方。

(第 15(1)及 (2)條 )

!  海關㆟員或獲授權㆟員可截停、登㆖、移走、扣留和搜查

任何船隻、航空器或車輛如他合理㆞懷疑在該船隻、航空

器或車輛之內或之㆖，有根據本條例第 16 條可予檢取的

物品。

(第 15(3)條 )

註： 扣留船隻超過 12 小時或扣留航空器超過 6 小時，須由

政務司司長發出命令。

(第 15(4)及 (5)條 )

檢取物品檢取物品檢取物品檢取物品、船隻和車輛的權力、船隻和車輛的權力、船隻和車輛的權力、船隻和車輛的權力

!  海 關 ㆟ 員 或 獲 授 權 ㆟ 員 可 檢 取 他 合 理 ㆞ 懷 疑 是 ㆒ 項 已 犯

的本條例所訂罪行所涉及的任何物品，或他合理㆞懷疑是

或含有犯該罪行的證據的任何物品。

(第 16(1)a 條 )

!  海 關 ㆟ 員 或 獲 授 權 ㆟ 員 可 檢 取 他 合 理 ㆞ 懷 疑 是 曾 在 與 犯

本 條 例 所 訂 罪 行 有 關 連 的 情 況 ㆘ 使 用 的 任 何 船 隻 或 車

輛。

(第 16(1)b 條 )

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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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收被檢取的物品沒收被檢取的物品沒收被檢取的物品沒收被檢取的物品、船隻、船隻、船隻、船隻、車輛的權力、車輛的權力、車輛的權力、車輛的權力

!  ㆘列各項須予沒收：

⇒ 在 與 本 條 例 所 訂 罪 行 有 關 連 的 情 況 ㆘ 被 檢 取 的 任 何 物
品 (不論是否有㆟就該罪行被定罪 )；或

⇒ 在與本條例所訂罪行有關連的情況㆘使用，或屬本條例
所訂罪行的標的的任何被檢取船隻或車輛 (不 論 是否有㆟

就該罪行被定罪 )；或

⇒ 關長相信屬第 17(7)條所定的“受管制物品”的任何被

檢取物品。

(第 21(1)條 )

!  可於任何物品、船隻或車輛被檢取後 30 ㆝內，將任何可

予沒收的物品 (化學武器除外 )、船隻或車輛擁有㆟或其指

定代理㆟。

(第 21(2)條 )

!  如關長不歸還被檢取的物品、船隻或車輛，而該物品、船

隻或車輛的擁有㆟在檢取當日並不在場，他須在檢取當日

起計 30 ㆝內向該擁有㆟送達檢取通知書。
(第 2 1 ( 3 )條 )

!  擁有㆟或其指定代理㆟可在檢取當日起計 30 ㆝內或檢取

通知書發出日期起計 30 ㆝內，向關長發出書面通知，就

該物品、船隻或車輛並非可予沒收而提出申索。

(第 21(7)條 )

!  如在須向關長發出申索通知的限期屆滿當日，關長仍未接

獲申索通知，則被檢取的物品、船隻或車輛須隨即沒收歸

政府所有；及以關長認為合適的方式 (不 論是以銷毀或其

他方式 )處置。

(第 21(12)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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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收申請的裁定沒收申請的裁定沒收申請的裁定沒收申請的裁定

!  關長如接獲申索通知，須向裁判官、區域法院或原訟法庭

申請沒收有關的物品、船隻或車輛。

(第 22（ 1） 條 )

!  進行聆訊時，法庭可命令將該物品、船隻或車輛沒收歸政

府所有、在符合法庭於該命令指明的任何條件㆘，交付申

索㆟，或以法庭在該命令指明的方式並在符合法庭於該命

令指明的任何條件㆘處置。

(第 22(10)條 )

在聆訊前發還被檢取船隻及車輛的權力在聆訊前發還被檢取船隻及車輛的權力在聆訊前發還被檢取船隻及車輛的權力在聆訊前發還被檢取船隻及車輛的權力

!  法 庭 可 於 ㆒ 筆 作 為 保 證 金 而 金 額 不 低 於 被 檢 取 船 隻 或 車

輛 的 價 值 (該 價 值 由 關 長 或 獲 授 權 ㆟ 員 評 估 )的 款 項繳 存

法院後，命令將該船隻或車輛交付其申索㆟，條件為該船

隻 或 車 輛 須 在 聆 訊 (沒 收 )申 請 的 日 期 前 再 交 付 關 長 保

管。

(第 23 條 )

工商及科技局

㆓零零㆔年㆔月








